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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“十二五”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

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指标及评分细则
考核评

估内容

考核评估指标 分值 评分依据 评分标准

一、目

标完成

(50 分)

1．单位国内生产

总值二氧化碳排

放年度降低目标

25 年度计划目标；核

定的各地区年度

降低目标完成率

根据年度目标的完成情况评分，年度目标完

成率达到或超过 100%得 25 分；低于 100%

的，得分为年度目标完成率乘以 25。

2．“十二五”单

位国内生产总值

二氧化碳排放降

低目标

25 “十二五”降低目

标；核定的“十二

五”目标完成率

根据“十二五”目标完成情况评分，“十二

五”目标完成率达到或超过 100%得 25 分；

低于 100%的，得分为累计进度目标完成率

乘以 25。该项指标为否决性指标，未完成

“十二五”降低目标，考核评估结果即为不

合格。

二、任

务与措

施(24

分)

3．调整产业结构

任务完成情况

4 同期主管部门的

考核结果；或“十

二五”第三产业增

加值比重目标完

成情况、变化情况

“十二五”年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

总值比重上升目标考核结果乘以 4%，满分 4

分；或根据本地区相关规划所设定的“十二

五”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目标完成情况进行

评分，完成规划目标的，得 4 分，未完成规

划目标的，计为 0 分；没有提出规划目标的，

根据本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变化进行

评分，2015 年比 2010 年上升的得 4 分，持

平或下降的，计为 0 分。

4．节能和提高能

效任务完成情况

4 同期主管部门的

考核结果

“十二五”年度单位 GDP 能耗降低目标考核

结果乘以 4%，满分 4分。

5．调整能源结构

任务完成情况

4 同期主管部门的

考核结果；或“十

二五”水电、核电、

风电和太阳能发

电发展目标、煤炭

消费控制目标完

成情况、变化情况

“十二五”年度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

比重上升目标考核结果乘以 4%，满分 4 分；

或根据本地区相关规划所设定的“十二五”

水电、核电、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发展目标、

煤炭消费控制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分，其中

完成水电、核电、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发展目

标的，得 2 分，未完成的，计为 0 分；完成

煤炭消费控制目标的，得 2 分，未完成的，

计为 0 分。没有提出规划目标的，根据本地

区水电、核电、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占一次能

源消费的比重和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

重两项指标变化情况进行评分，其中 2015

年水电、核电、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占一次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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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消费比重比 2010 年有所上升的，得 2 分，

持平或下降的，计为 0 分；2015 年煤炭占

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比 2010 年有所下降的，

得 2 分，持平或上升的，计为 0 分。

6．增加森林碳汇

任务完成情况

4 同期主管部门的

考核结果；或“十

二五”新增造林合

格面积及年度森

林抚育合格面积

“十二五”年度森林碳汇相关考核结果乘以

4%，满分 4 分；或根据本地区“十二五”新

增造林和森林抚育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分，

其中“十二五”新增造林合格面积达到规划

目标 100%及以上的得 2 分，达到 60%及以上

的得 1 分，60%以下的计为 0 分；“十二五”

森林抚育合格面积达到规划任务 100%及以

上的得 2 分，达到 60%及以上的得 1 分，60%

以下的计为 0 分。

7．低碳试点示范

建设情况

8 相关的正式文件

材料；实地核查

(1) 对国家确定的低碳试点省（自治区、直

辖市）或辖区内有国家低碳试点城市的

省（自治区），根据其试点示范开展情

况，最高 2 分；

(2) 对辖区内有列入国家级低碳专项试点

（如交通、住建）或已经开展由省级人

民政府组织低碳城市试点的省（自治

区）、组织低碳区县试点的直辖市，根

据其试点示范开展情况，最高 2 分；

(3) 对在辖区内开展低碳产业园区试点的，

根据其试点示范开展情况，最高 2 分；

(4) 对在辖区内开展低碳社区试点的，根据

其试点示范开展情况，最高 2 分。

三、基

础工作

与能力

建设

(26 分)

8．对所辖地市州

或行业目标分解

落实与评价考核

情况

4 相关的正式文件

材料；实地核查

(1)凡设定本地区二氧化碳强度年度降低

目标并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年度

计划，得 2 分；

(2)将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分解落实到

所辖地市州或行业，得 1 分；

(3)发布本地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考核实

施方案，并对所辖地市州或行业开展评

价考核，得 1 分。

9．温室气体排放

统计核算制度建

设及清单编制情

况

6 相关的正式文件

材料；实地核查

(1)按照《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

的意见》要求，已经建立本地区基础统

计与调查制度及职责分工，最高 2 分；

(2)地方统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已切实

为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、地区碳

强度核算等相关工作提供支撑，形成常

态化工作机制，得 2 分；

(3)根据国家主管部门相关要求，按时完成

本地区清单编制工作，得 1 分；根据验

收评估和联审意见，积极组织修改并按

时提交，得 1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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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低碳产品标

准、标识和认证

制度执行情况

4 相关的正式文件

材料；实地核查

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认监委下发的管

理办法开展相应试点，制定鼓励和采信措

施，扶持引导本地区相关企业获得低碳产品

认证，引导低碳消费工作，根据工作开展情

况，最高 4 分；没有开展上述工作的，计为

0分。

11.资金支持情

况

6 相关的正式文件

材料；实地核查

从本地区财政资金设定或从节能减排和可

再生能源发展等资金中安排资金支持应对

气候变化或低碳发展相关工作，根据资金

执行情况，最高 6 分。

12.组织领导和

公众参与情况

6 相关的正式文件

材料；实地核查

(1)建立省级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及部

门分工协调机制，并实际运作，得 2 分；

(2)设立应对气候变化专职管理机构，并完

善工作机制，得 2 分；

(3)组织开展“全国低碳日”等相关活动，

全方位、多层次加强培训和宣传引导，

得 1 分；

(4)开展具有特色的其他宣传活动，得 1分。

四、其

他（6

分）*

13．体制机制等

开创性探索

6 相关的正式文件

材料；实地核查

开展体制机制创新，在碳排放交易、总量控

制、企业温室气体报告方面开展探索，发挥

示范引领作用的，给予适当加分，每项 2 分。

小计 100

* 此项为参考分数，不计入总分，主要反映地方的工作状况，在总体评价中予以考虑。


